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初中部、高中部、国际部

2017-2018学年度“校园艺术之星”评选方案
一、评选目的
为进一步推动学校艺术教育活动的开展，展示学生的艺术特长，激发学生参加艺术活动的热情，挖掘优秀艺术人才，积极营造浓郁的校园艺术氛围。经研究决定，在我校初中部、高中部、国际部开展2017-2018学年度“校园艺术之星”评选活动。
评选条件

   基本条件：

1.积极参加校内、校外各类艺术活动；
2.具有一定的艺术特长（至少具有一项以上的特长，多者不限）；
3.参加各级比赛，取得优异成绩。（校级及以上，须有获奖证书 ）；

4.文化成绩不得有未及格科目。   

优选条件（符合下列其中一项即可）：

1.有参加我校中学部校级艺术团队经历；

2.代表我校参加过教育系统、文化系统认可的比赛获奖或展演。

（获奖时间核算：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）
三、组织机构

   1.评审委员会

   组长：万清华

   副组长：郁婷婷、陈莲、吕晓波

   组员：王攀峰、杨世华、万国彬、姚小平、艾蒲林、陈艳、张亚娟、卢小玲、许广平、李海涛、罗兰、马小强
2.监督委员会

组长：黄巧萍

副组长：刘军勋

组员：王震海、杭义寿、周广华

    3.专业评审小组

组长：杨金龙

副组长：龙燕、胡丹、刁海涛

组员：杨亮、曾勇、逯懿瑶、谢晖、王岳盛、李婷婷

四、评选办法和名额
1.个人报名：学生根据评选条件到班主任处报名。（截止时间：6月6日）
2.班级推荐：班级根据学生自主报名情况，每班推荐2名学生参加年级艺术之星评选。（截止时间：6月15日前报年级组）（如本班无人选，此名额可转给其他优秀班级）

3、年级竞选：年级根据班级推荐艺术之星情况，评选出10人参加校级艺术之星评选。（获得参评“校级艺术之星”资格学生需按第五项要求提供参评材料：交纸质材料交到指定地方，并将电子材料发送到指定邮箱。截止时间：6月22日）
4、校级艺术之星评选:专业评审小组评审-评审委员会复审-监督小组审核通过，公开、公正、公平评选出25名“校园艺术之星”（初中部10名、高中部10名，国际部5名）。

5、校园网公示，报学校领导审批后，举行颁奖典礼。注：曾经获得“校级艺术之星”的同学不得再次申报。
五、参评材料
  （一）纸质材料
1.个人蓝底证件照1张（小一寸）。
2.个人申报表1份。
3.获奖证书复印件1份。
4.个人参加艺术活动和比赛时的照片4张。（照片要有注释，说明在参加什么活动）

（二）电子材料

1.个人申报表1份。。
2.获奖证书扫描件1份。
3.个人生活照3-4张（需JPG格式、原始文件）
4.个人参加艺术活动和比赛时的照片2-4张。（需JPG格式、原始文件，且与申报表中填报的比赛、活动相符）

    以上纸制材料上交中学艺术组办公室（中学部4403 杨老师）；电子稿材料发送到：151711795@qq.com（电子材料以【（* 年级 * 班）艺术之星参评材料】为文件夹名，参评学生材料以【学生姓名】为第二级文件夹名。）   

颁奖典礼时间、地点（待定）

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            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28日

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初中部、高中部、国际部

2017-2018学年度“校园艺术之星”申报表

  所在学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年级班级
	
	担任职务
	
	有何特长
	

	所在校级艺术团队（请注明团队名称）
	
	是否代表广外外校参加过艺术比赛（请注明何种比赛）
	

	艺术学习经历
	

	何时何地获得何种艺术奖励
	

	班级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签名：         

  年   月   日   

	年级组意见
	年级主任签名：        

    年   月   日 

	学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学生处主任签名：

  年   月   日

	学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盖章） 

  年   月   日


